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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08 证券简称：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：2026-008

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

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审议程序

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4月17日召

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2025年度利润分配

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>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

度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

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2025年度合

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,465,097,717.56元，母公司实现

净利润303,716,483.45元。本年度按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

提取10%的法定公积金30,371,648.35元，不提取任意公积金，截至2025

年12月31日，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518,250,252.89元。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的项目投

资和未来发展规划，为体现对股东的切实回报，在符合利润分配政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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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

如下：

以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总股本3,778,079,704股为基数，向全体

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.3元（含税），拟派发现金红利

491,150,361.52元（含税），占母公司报表2025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

润的94.77%。2025年度公司不送红股、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剩余未

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。

如本预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，2025年度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

为491,150,361.52元。2025年度，公司以现金为对价，采用集中竞价、

要约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并注销金额0元，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额

491,150,361.52元，占2025年度母公司净利润的161.71%，占2025年度

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14.17%。

若在本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出现股权激励行权、可转债转股、

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情形，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按照每

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。

三、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

（一）本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1.现金分红方案指标

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491,150,361.52 377,807,970.40 377,807,970.40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0 0 0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（元）
3,465,097,717.56 3,238,017,550.58 1,870,368,548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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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

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9,643,040,516.28

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

累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518,250,252.89

上市是否满三个

完整会计年度
是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
1,246,766,302.32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
0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

均净利润（元）
2,857,827,938.7867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

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

销总额（元）

1,246,766,302.32

是否触及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9.8.1条第（九）

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

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否

2.公司2023年度、2024年度和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达

1,246,766,302.32元，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%，因此

公司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8.1条第（九）项规

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

（二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

1.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

展的前提下，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发展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等因素提

出的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

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

2. 公司 2024年度和 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、衍生

金融资产（套期保值工具除外）、债权投资、其他债权投资、其他权

益工具投资、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、其他流动资产（待抵扣增值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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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缴税费、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除外）等财务报表

项 目 核 算 及 列 报 合 计 金 额 分 别 为 11,298,803,293.51 元 和

11,145,539,687.18 元，分别占对应年度总资产的比例为 11.78%和

11.00%，均低于 50%。

3. 公司 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低于当年净利润 30%，主要原因

为：

（1）2021-2022年，受火电行业燃料成本高位波动、电力保供刚

性要求等因素影响，公司所属火电企业在履行能源保障责任过程中出

现阶段性亏损，尽管近三年火电企业盈利能力逐步修复，但部分子企

业尚未完成历史亏损弥补；电力行业属于重资产长周期回报行业，近

年来公司进一步优化装机结构，投资建设了多台百万千瓦燃煤机组。

（2）公司子公司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金融企业，其

需要留存利润用于增强资本实力。公司从江苏信托取得的分红远低于

其净利润的 30%。

（3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为避免出现

超分配的情况，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当以最近一期经审计母公司报表

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，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，并按照合并报表、

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。公

司 2025 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 491,150,361.52 元（含税），占母公司

报表 2025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518,250,252.89元的 94.77%。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时，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

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。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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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并对中小股东投票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告。

四、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

为了更好地回报投资者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

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

下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：

在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，公司当期盈利且

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，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

总股本为基数，现金分红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，且不超过相应期末可供分配利润。

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2026年中期业绩及公司资金需求状

况，决定是否进行中期分红、制定中期分红方案以及实施中期分红的

具体金额和时间等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

2.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4月21日


